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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名 称 包头市昆都仑区妇幼保健所

法定 代 表 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包头市昆都仑区妇幼保健所

宗旨和

业务范围

1.为本辖区内妇女儿童提供围产保健、妇女保

健、儿童保健等妇幼保健服务和妇女儿童常见

病防治、助产技术服务等，承担计划生育宣传

教育、技术服务、优生指导、药具发放、信息

咨询、随访服务、生殖保健、人员培训等八项

职能。 2.负责开展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

工作。 3.受包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委

托承担辖区妇幼保健业务管理、培训和技术支

持工作。 4.承担包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住 所
包头市昆区白云路 64号

法定代表人 韩琳

开办资金 8（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包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资产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损益

情况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354 347

网上名称
包头市昆都仑区妇幼保健

所.公益
从业人数 33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按照《关于包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机构职
能编制的批复》（昆机编发〔2021〕25 号）文件要求，于 2021
年 5月 16 日已完成名称、宗旨和业务范围变更。 按照《关于包
头市昆都仑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机构职能编制的批
复》（昆机编发〔2021〕25 号）文件要求，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
已完成经费来源变更。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一、妇幼卫生项目工作。1、农村育龄妇女补服叶酸项目完成情

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依照本区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妇幼三级网

络作用，联合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对适宜人群进行

叶酸投服。各驻区、区属医院利用早孕检查时机、不孕不育门诊

开展发放工作，及时完成信息上报工作。2021年1-11月增补叶酸

预防神经管缺陷新增服用人数 5439人,其中新增农村牧区妇女

服用人数1755人。2、艾梅乙母婴阻断工作完成情况。由专人按

月进行网络直报。2021年1-10月梅毒感染孕产妇70人，产妇37



况 人，治疗36人，治疗率达97.3%，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新生儿36

人，预防性用药35人，用药率达97.2%。本年度乙肝感染产妇72

人，为73名新生儿免费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3、制定《昆区2021

年度妇幼卫生项目实施方案》，开展妇幼项目督导和质量控制各1

次。4、针对2例死亡孕产妇开展全区孕产妇死亡评审。5、昆区

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建试点工作完成情况。按照昆区残疾预防

综合试验区创建试点工作要求，作为产前筛查组组长，指导包钢

三医院按时完成产前筛查直补任务，安排部署包钢三医院新生儿

科开展残疾儿童筛查工作。二、突出保健特色，提供优质服务。

（一）社区孕产妇、儿童保健管理工作。一是全年开展考核和业

务指导2次，实行全区全覆盖，共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56家，

全部进行了考核和业务指导。二是《母子健康手册》发放率逐年

上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能及时掌握辖区孕妇信息，按时做

好产前随访和产后访视工作，基本消除了孕产妇管理倒置现象。

三是每季度完成网络直报工作。（二）《两纲》工作。今年是

2021-2030年《两纲》的开局之年，我所在总结上一轮工作的同

时，不断梳理各项工作指标，新一轮《两纲》工作打好扎实的基

础。（三）母婴安全管理及产科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一是开展妊

娠风险筛查评估工作。各助产机构对所有孕产妇均进行妊娠风险

评估筛查，筛查为阳性的孕产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分级，根据评

估分级由相应医疗机构承担孕产期保健服务。二是落实高危孕产

妇专案管理工作。各助产机构能将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

的孕产妇纳入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并定期向辖区妇幼健康机构

报送信息，并按照分级转诊的要求接受孕产期保健服务和住院分

娩。同时，各助产机构及时将自动放弃治疗的孕产妇信息上报至



昆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由专人将信息转至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机构，使孕产妇健康管理工作做到了三级网络上下联

动，保证高危孕产妇管理到位，为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不断提升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各助产机构

产科设置、设备、人员以及岗位职责较为规范，妊娠风险筛查、

评估和管理工作到位，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能履行职

责，保持绿色通道畅通，切实承担起了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会

诊、接诊和救治任务。全年督导1次，接受包头市卫健委母婴安

全管理工作督导1次。（四）爱婴医院、产科质量、新生儿疾病筛

查管理。根据市、区两级妇幼卫生工作目标的要求，按照《昆区

爱婴医院、产科质量等工作督导方案》和《昆区助产机构产科质

量等工作督导方案》，每季度对辖区爱婴医院和助产机构产科质

量建设等工作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进行督导。（五）妇女保健

工作。一是做好出生缺陷预防工作。为强化出生缺陷干预，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积极推进优生促进工程，我单位全力推进国家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通过定期举办孕妇课堂、孕产期

保健知识讲座等方式，做好孕前优生宣传工作，努力提高孕前优

生知识知晓率。严格按照项目要求为辖区育龄群众提供19项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优质服务，提供优生优育咨询指导，并对高风

险人群及时告知，提出进一步检查、诊疗的建议，努力降低出生

缺陷发生风险。已为农户330人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完

成率82.5%。二是继续做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为进一步推

进昆区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方便婚姻登记夫妻就近进行免费

婚前检查，我所与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联合协作，设计并制作了免

费婚前检查服务卡片，在对每一位婚检对象广泛开展婚育相关知



识宣传教育的同时，严格按照婚检工作要求进行各项检查，并健

全婚检档案资料管理，以确保婚检质量。全年应检3382人，实检

2724人，婚检率为80.54%，检出疾病33人，疾病检出率为1.21%。

三是继续做好免费“三查”工作。为提升辖区妇女身体健康及自

我保健意识，引导广大妇女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建立良好生活方

式，不断提高妇女健康水平，我所坚持开展 “三查”体检活动，

截止目前已查17621人。（六）儿童保健工作。一是规范托幼园所

卫生保健档案，加强登记统计制度与传染病报告制度的管理。按

照新冠疫情防控要求，有序开展保教人员健康体检和儿童入园体

检工作。全年保教人员体检1916人，儿童入园体检5200人，儿童

返园体检1053人。二是对辖区21所幼儿园和幼保中心进行了托幼

机构卫生保健评价，给8所达标幼儿园发放了卫生保健评价报告，

给不达标的13所幼儿园和幼保中心提出了整改意见。三是每季度

开展辖区新生儿死亡评审工作，前三季度共评审11例。（七）出

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2021年申领《出生医学证明》10000个，

分配给辖区助产机构9651个，各助产机构1—9月首次签发出生医

学证明7571个、换发 31个。认真开展辖区《出生医学证明》审

核补发工作，1-8月出具审核证明并在市卫健委办理补发163人

份。并于6月、12月对辖区助产机构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工作进行

了业务督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昆区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通

知》（昆卫健字〔2021〕103号）要求，我单位受昆区卫健委委托

自2021年9月1日起，办理昆区补发及助产机构外出生的拟落户本

地的新生儿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工作，已审核补发出生医学证明24

人份。（八）国家免费避孕药具发放工作。药具管理人员做好药

具入库、在库、出库的质量检查登记、养护和药具盘点工作。把



避孕药具的发放、使用知识的宣传同免费婚检、免费“三查”、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以及节假日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大力宣传

药具免费发放政策，普及药具使用知识，真正把党和政府对群众

的关心和爱护送到千家万户。全年免费发放口服避孕药1684盒、

外用避孕药1679盒、避孕套225000只。三、创新开展工作，打造

特色亮点。（一）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一是开展健康讲座及现场

咨询活动。依托孕妇学校、儿童早期发展中心，通过展示宣传板、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开展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的健康讲座和宣教活动。二是提供儿童生长发育测评、儿童五官

保健、儿童神经系统、心理行为发育测评指导、托幼机构营养膳

食指导、儿童营养与发育、高危儿/体弱儿管理等服务。（二）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我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结合

实际工作，以可靠的专业技术服务，过硬的工作作风，优良的服

务环境，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开通挂号缴

费线上支付，并同时支持现金支付，与时俱进的同时也照顾到部

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缩短群众等

待时间。四、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区卫

健委关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始终把疫情防控、院感防控

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到人。二是切实提

高全体职工院感防控意识，从严从实抓好院感防控各项措施。结

合单位实际对环境、用品消毒，医疗废物规范处置及个人防护工

作进行强化培训，做到人人知晓、人人掌握。三是充分发挥预检

分诊哨点作用，严格落实“四必查，一询问”，对特殊情况无法

出示健康码人员进行登记，从严把控入所人群。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0 月 9日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 情 况

无


